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无

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先导智能”）的独

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经审慎分析，对

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控股股东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议案程序

符合相关规定，房屋租赁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保持公司

快速发展与稳定经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关

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同

意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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